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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公示制度的实施意见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社会公益事业建设领域政府信息公开的意见》、《国务院扶贫办 财政部印发〈关于完善扶贫资金项目公告公示制度的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开办发〔2018〕11号）、《云南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加强县级脱贫攻坚项目库建设和完善扶贫资金项目公示公告制度的实施意见〉的通知》（云贫开发〔2017〕47号）、《德宏州财政局关于转发<云南省财政厅关于推进财政涉农资金省级源头整合支持贫困县脱贫攻坚的意见>的通知》（德财农〔2018〕81号）及《云南省人民政府扶贫开发办公室 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云南省全面实施扶贫资金项目公告公示制度的实施意见>的通知》（云开办〔2018〕109号）要求，结合德宏州实际，制定如下实施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坚决落实中央脱贫攻坚决策部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强化问题意识。以内容全面、方式灵活、社会知晓、便于监督为目标，全面实施扶贫资金项目公告公示制度，进一步加大信息公开力度，强化扶贫资金监管，解决扶贫资金使用管理不公开不透明，社会和群众知晓度低、难监督等问题，做到州和县市县扶贫资金分配结果一律公开，乡村两级扶贫项目安排和资金使用情况一律公告公示，主动接受群众和社会监督，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确保项目在阳光下管理，资金在阳光下运行，提高扶贫资金使用效益。 
（二）基本原则 
——坚持主动全面公告公示。除法律法规有禁止性规定的外，对涉及扶贫资金项目有关信息内容，应当主动予以公开，促进扶贫资金项目管理规范、落实落地，提高带贫减贫效果。 
——坚持分级分类公告公示。按照“谁分配、谁公开，谁使用、谁公开，分配到哪里、公开到哪里”的原则，各级扶贫资金项目管理部门和项目实施单位要根据职责分工，各司其职，各负其责，通过便于群众知晓、理解和监督的形式，分级进行公示公告，接受社会和群众监督。 
——坚持真实及时公告公示。以便于社会和群众监督为导向，注重社会和群众关切，确保公开信息内容真实可靠，及时公告公示，提高扶贫资金使用和项目实施的透明度，提升社会和群众参与度。 
——坚持群众参与公告公示。尊重群众的主体地位，深入细致做好群众工作，充分听取意见，接受监督，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让群众有实实在在的认同感和获得感。 
——坚持合法准确完整公告公示。公告公示的程序应合法合规，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相关管理规定；公开的内容和要素应准确完整，做到应公开尽公开。 
二、公告公示内容 
（一）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分配结果。中央、省、州、县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分配结果，予以公告。 
（二）贫困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分配结果。中央、省、州、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分配结果，予以公告。 
（三）精准扶贫贷款安排使用情况。扶贫小额信贷的贷款对象、用途、额度、期限、利率等情况，予以公告。享受扶贫贴息贷款的企业、专业合作社等经营主体的名称、贷款额度、期限、贴息规模和带贫减贫机制等情况，要在实施前公示，实施后公告。 
（四）行业扶贫相关财政资金和东西部扶贫协作财政援助资金使用情况。使用行业扶贫相关财政资金和东西部扶贫协作财政援助资金实施的项目，予以公告。公告内容主要包括项目名称、实施地点、资金规模、实施单位、带贫机制和绩效目标等。 
（五）脱贫攻坚规划。经州、县（市）各级政府批准实施的本地区脱贫攻坚规划，予以公告。 
（六）县级脱贫攻坚项目库。项目库内的项目都要纳入地方政府政务公开范畴，实行全过程公开。纳入县级脱贫攻坚项目库的项目，按照《关于完善县级脱贫攻坚项目库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开办发〔2018〕10号）和《云南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开展脱贫措施户户清加快推进县级脱贫攻坚项目库建设的通知》（云开组〔2018〕18号），予以公示。县级要公开资金分配和项目实施方案的主要内容，乡（镇）要公开项目资金来源和实施情况。到户项目必须公开到组，到组项目必须公开到村，村级项目在本村范围内公开；涉及跨乡（镇）实施的项目，除在本乡（镇）范围内公开外，还应在所辖乡（镇）涉及的村公开。经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审定的脱贫攻坚项目库，予以公告。 
（七）年度扶贫资金项目计划安排情况。年度县级扶贫资金项目计划或贫困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方案（含调整方案），经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批准后，予以公告。乡镇、村级在接到上级下达扶贫资金项目计划批复后，及时予以公告。 
公告内容主要包括项目名称、实施地点、建设任务、补助标准、资金来源及规模、实施期限、项目招投标、实施单位及责任人、受益对象、绩效目标和带贫减贫机制等。到村项目公示公告内容应包含项目名称、实施地点、建设内容、施工单位及责任人、监理单位及责任人、资金构成和投资标准、质量要求等。到户项目应明确项目名称、受益对象、资金来源及规模。
